案卷题名编写要求
案卷题名与组卷内容紧密相关，立卷时应遵循工程文件的自然形成规律和工程专业特点，保持卷内文件的有机联系，不宜机械地按照不超过4cm每卷立卷。
1、建筑工程案卷题名应包含项目名称（含单位工程名称）、分部工程或专业名称及卷内文件概要等内容，当房屋建筑有地名管理机构批准的名称或正式名称时，应以正式名称为工程名称。
2、道路、桥梁、给排水工程案卷题名应包括工程名称（含单位工程名称）、分部工程或专业名称及卷内文件概要等内容，必要时可增加工程地址内容。
3、卷内文件概要应符合《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范围》GB/T 50328附录相关规定。
